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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胡文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振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谢

健康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６９５

，

６４６

，

８０１．５４ ６６３

，

４９２

，

９０３．２５ ４．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５５

，

５１９

，

３４５．１６ －３８

，

１４２

，

１６５．１１ －４５．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５５

，

３０４

，

２５７．０８ －３８

，

９８２

，

１６５．０６ －４１．８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０

，

９０５

，

７３３．２９ －１３２

，

０１２

，

６１１．５０ ９１．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１２ －０．０６９５ －４５．６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０１２ －０．０６９５ －４５．６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７４％ －８．３１％ －９．４３％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３９４

，

８８８

，

７７５．７１ ３

，

２４６

，

９０８

，

６４０．８９ ４．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８５

，

２５１

，

４７４．１９ ３４０

，

７７０

，

８１９．３５ －１６．２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３６

，

５１０．２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债务重组损益

２０

，

９０７．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８９

，

４６９．２０

减：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

，

０３６．１３

合计

－２１５

，

０８８．０８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４

，

８８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６９％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７６８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５．２９％ ２９

，

０２１

，

４００

唐焕新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吴涛聪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９％ ２

，

１１８

，

８６９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

稳赢二号

其他

０．３７％ ２

，

０５３

，

４７４

徐任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１

，

６９２

，

８１３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

司

－

福麟

９

号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２７％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符江 境外自然人

０．２５％ １

，

３８２

，

５０１

林培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５％ １

，

３８０

，

７００

马建玲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３％ １

，

２６３

，

９０５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７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０

，

９７０

，

７６８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２９

，

０２１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

，

０２１

，

４００

唐焕新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吴涛聪

２

，

１１８

，

８６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１８

，

８６９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稳赢二号

２

，

０５３

，

４７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５３

，

４７４

徐任

１

，

６９２

，

８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９２

，

８１３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福麟

９

号

信托计划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符江

１

，

３８２

，

５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８２

，

５０１

林培

１

，

３８０

，

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８０

，

７００

马建玲

１

，

２６３

，

９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６３

，

９０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前

１０

名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其他股东的关联或一致行动人关

系未知。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吴涛聪持有公司

２

，

１１８

，

８６９

股，其中

１

，

８８８

，

８６９

股通过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股东徐任持有公司

１

，

６９２

，

８１３

股，其中

１

，

６９２

，

７９１

股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股东林培持有公司

１

，

３８０

，

７００

股，全部通过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４２．２４％

，

主要是本期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

承兑

汇票保证金余额增加

。

２．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１４７．２３％

，

主要是本期使用票据结算增加

。

３．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３６．３５％

，

主要是本期计提的社会保险费等职

工薪酬增加

。

４．

应交税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

１００．０４％

，

主要是本期实现的应交增值税增加

。

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１．７４％

，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

现金增加及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

二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山西焦

煤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１

、上市公司的

独立性： 南风

化工仍将具有

独立的经营能

力 和 经 营 场

所，在采购、生

产、销售、知识

产权等方面保

持独立。 除依

法行使股份控

制权利外，不

对上市公司的

正常经营活动

进行干涉 ，充

分尊重上市公

司独立经营 、

自主决策的权

力， 不会损害

中小股东的利

益。

２

、关联交

易： 将严格依

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尽可能避免和

减少与南风化

工 的 关 联 交

易。 对于无法

避免或者有合

理原因发生的

关联交易，将

按市场化原则

和公允价格进

行公平操作 ，

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

行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

联交易损害上

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

益。

３

、同业竞

争： 山西焦煤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经营范围

为煤炭开采 ，

煤炭加工 ，煤

炭销售， 机械

修造， 批发零

售钢材、 轧制

和锻造产品、

化工、建材，公

路货运， 汽车

修理，种植业，

养殖业， 煤炭

技术开发与服

务。 南风化工

经营范围为化

工与日化系列

产品。 双方经

营范围不同，

因此不构成同

业竞争。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长期

山西焦煤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严格履

行诺，保证

公司的独立

性，没有发

生与公司同

业竞争的行

为，涉及的

关联交易事

项严格按照

《深交所股

票交易规

则》、《公司

章程》等相

关规定，履

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无

三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７

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产品情况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文强

2014 年 4 月 23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

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

公司负责人张志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孙义声

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

、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５６４

，

３７０

，

２７１．５６ ７２７

，

３４８

，

６５５．００ －２２．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３

，

９９３

，

６３６．４６ ６６

，

６１７

，

１８７．８６ －７８．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３

，

９９３

，

９４０．０６ ６６

，

８６３

，

９３６．４６ －７９．０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６０

，

５３７

，

１１３．５７ －４９３

，

５８２

，

１００．１５ ６７．４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０７ －８５．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１ ０．０７ －８５．７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３％ １．４１％ －１．１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５

，

５６６

，

８１５

，

５３０．２１ ５

，

６００

，

２４１

，

６３９．１１ －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４

，

７０７

，

７３０

，

８３３．０７ ４

，

６４６

，

８９４

，

１２３．５３ １．３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５７．１８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５３．５８

合计

－３０３．６０ －－

对公司根据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经常性损益

》

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以及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

———

非

经常性损益

》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

、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７５

，

０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内蒙古平庄煤

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１．４２％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０

童本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５％ １

，

５６９

，

５００ ０

浦忠琴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１

，

２２２

，

１０４ ０

张明羽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６０ ０

钱旭璋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２％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薛晓燕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１

，

１６５

，

３００ ０

龚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１

，

１４４

，

０８７ ０

苏宏钰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１％ １

，

１１８

，

０００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１１％ １

，

０８９

，

４０５ ０

商勇 境内自然人

０．１％ １

，

０３２

，

１６５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２

，

９４７

，

２８７

童本华

１

，

５６９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５６９

，

５００

浦忠琴

１

，

２２２

，

１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２２

，

１０４

张明羽

１

，

２００

，

０６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００

，

０６０

钱旭璋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薛晓燕

１

，

１６５

，

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６５

，

３００

龚伟

１

，

１４４

，

０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４４

，

０８７

苏宏钰

１

，

１１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１８

，

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

－

中证

５００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８９

，

４０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８９

，

４０５

商勇

１

，

０３２

，

１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３２

，

１６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 公司其余股东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是否为

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

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

，

实现营业收入

５６４

，

３７０

，

２７１．５６

元

，

同比下降

２２．４１％

；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９９３

，

６３６．４６

元

，

同比下降

７８．９９％

；

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１

元

，

同比下降

８５．７１％

。

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煤炭销量和平均销售价格同比均有

一定程度的下降

。

公司第一季度煤炭销量为

２１３．８３

万吨

，

与上年同期的

２４４．０５

万吨同比减

少

１２．３８％

，

平均销售价格

２２９．１９

元

／

吨

，

与上年同期的

２６１．７２

元

／

吨同比下降

１２．４３％

。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煤炭销售结构为

：

电煤占

３５．０５％

，

市场煤占

２６．２４％

，

地销煤占

３８．７１％

。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１

亿元

，

同比增加

６７．４８％

，

现金流

入主要是销售煤炭及其他收到现金

２．２６

亿元

，

同比减少

０．２５

亿元

。

现金流出主要是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现金

１．１３

亿元

，

同比减少

１．７４

亿元

，

支付各项税费

０．３５

亿元

，

同比减少

０．４８

亿元

，

支付其他经营活动的现金

０．２１

亿元

，

同比减少

１．２１

亿元

。

二

、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

、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中国

国电

集团

公司

中国国电在收购报告书中所作承诺如下：

１

、 为彻底解决平庄煤业

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以及避免由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造成

的关联交易，平庄煤业在

２００７

年收购上市公司前身草原兴发时曾

承诺在元宝山露天矿、 白音华矿符合上市条件并且市场时机合适

时尽快完成煤炭资产整体上市。国电集团保证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２

、收购完成后平庄煤业仍然是上市公司平庄能源的大股东，平庄

煤业通过股东大会对上市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本次收购将不会对

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

产生影响，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业务经营的各环节与

收购人保持独立。

３

、为避免未来与平庄能源产生同业竞争，国电集

团做出以下承诺：在平庄能源合法有效存续并保持上市资格，且本

公司构成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制前提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

附属企业或控股公司将不在平庄能源经营区域内从事与上市公司

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为避免未来产生同业竞争，本公司承诺

在平庄能源合法有效存续并保持上市资格， 且本公司构成对平庄

能源的实际控制前提下， 如本公司或其下属公司获得的商业机会

与平庄能源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 本公司将立即通知

平庄能源，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平庄能源，以确保平庄能源全体

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４

、国电集团已经作出了规范与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内容有：（

１

）不利用自身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

制人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平庄能源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

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２

）不利用自身对平庄能源的实际控制人地位

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平庄能源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３

）不以低于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

ＳＴ

平能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

损害平庄能源利益的行为。同时，本公司将保证平庄能源在对待将

来可能产生的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方面， 平庄能源将采取如下措

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

）若有关联交易，均履行合法程序，

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２

）对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均严格

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２００８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报告

期内

严格

履行

承诺。

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

诺

内蒙

古平

庄煤

业（集

团）有

限责

任公

司

平庄煤业对公司承诺事项，在报告期内严格履行，具体承诺事项如

下：

１

、 平庄煤业继续履行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原法人股东的有

关承诺。

２

、平庄煤业承诺所持有股份在收购完成后三年内不进行

协议转让。

３

、为彻底解决平庄煤业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以及

避免由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而造成的关联交易， 平庄煤业承诺在

元宝山露天煤矿和白音华露天煤矿具备上市条件后， 将在合适时

机以合理方式将两个煤矿置入上市公司， 尽快完成平庄煤业整体

上市。

４

、平庄煤业将销售公司置入上市公司，平庄煤业不再保留销

售功能与机构，平庄煤业委托上市公司统一进行煤炭销售，非经上

市公司同意，平庄煤业将不再自行或委托他人代为销售。平庄煤业

向上市公司支付代理销售的佣金，以

１０

元

／

吨煤为标准根据实际销

售量结算。平庄煤业承诺上市公司所属各矿煤炭具有优先销售权。

５

、上市公司重组实施后生产经营所必需的场地，通过向平庄煤业

租赁取得。 重组交割日起五年内，平庄煤业免收租赁费；五年后平

庄煤业根据市场情况按市场公允价格向上市公司收取租金。 平庄

煤业保证不因土地使用权问题影响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

６

、上市

公司重组实施后，公司办公、职工生活所需的保洁、安防、绿化、供

暖、用水、用电、通讯等公用事业、物业管理服务由平庄煤业提供，

并根据优惠（合理）的原则定价，相关设施的养护、维修费用由上市

公司承担。

７

、平庄煤业在充分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失的基础

上利用平庄煤业现有资源为上市公司提供服务。

８

、平庄煤业承诺

上市公司重组后，上市公司做到资产独立完整、业务、财务、机构、

人员独立，做到充分的

＂

五分开

＂

。 平庄煤业除依法行使股东权利

外，不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０７

日

报告

期内

严格

履行

承诺。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无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平庄

能源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内蒙古证监局《关于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内证监函【

２０１２

】

１０５

号）的

规定，公司将采取现金、股票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

利润， 在公司盈利、 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

下， 公司将实施积极的现金股利分配办法， 重视对股东的投资回

报。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

现金分红。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

１０％

， 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具体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状况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拟

定，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２０１２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

报告

期内

严格

履行

承诺。

承诺是否

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如有）

鉴于本次资产注入承诺事项时间较长，控股股东存在主辅分离及白音华煤矿建设尚未达到竣工

验收条件，资产注入尚有若干限制条件未能解决等问题，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内蒙古证监局

要求，向控股股东发出了《履行承诺督促函》，要求控股股东尽快解决上述问题，履行资产注入承

诺事项。 目前，控股股东已经聘请中介机构对前期承诺的资产注入情况进行调研，正在研究承诺

问题的解决方案。 待方案论证确定后，公司将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

、

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

、

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

：

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

％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合计

０ －－ －－ ０ ０ ０％ ０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七

、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

、

沟通

、

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３

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个人 投资者宋海龙

公司基本情况；发展

前景；资产注入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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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的相关议案

。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

营成果

、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

》

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

巨潮资讯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请投资者

朋友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23日

股票代码：300202� � � �股票简称：聚龙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8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

已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

查阅

。

特此公告

！

辽宁聚龙金融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4-026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

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

》（

以下简称

"

原说

明

"

）。

因工作人员疏忽

，

原说明附表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

中控股股

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资金占用性质描述错误

，

现更正如下

：

原说明附表

《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

中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

附属企业资金占用性质更正如下

：

原内容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海宁宏达科创中心有限公司

2013

年期末资

金占用余额

5.59

万元资金占用性质

：

非经营性往来

更正为

：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海宁宏达科创中心有限公司

2013

年期末资

金占用余额

5.59

万元资金占用性质

：

经营性往来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

，

原公告其它内容不变

。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

，

公司深表歉意

，

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

特此公告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360� � � �证券简称：炬华科技 公告编码：2014-022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杭州炬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343� � � �证券简称：联创节能 公告编号：2014-032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一季度报告已于

2014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23日

证券代码：300144� � � �证券简称：宋城演艺 公告编号：2014-36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04

月

22

日

（

星期二

）

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公司

《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

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公司

《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

于

2014

年

04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347� � � �证券简称：泰格医药 公告编码（2014）042号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在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

特此公告

。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新中基 公告编号：2014-011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收到公司监事孙美珍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

孙美珍女士

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监事职务

。

辞职报告自送达至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

公司监事会对孙美珍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为

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

特此公告

。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 年 4 月 22日

证券代码：002578� � � �证券简称：闽发铝业 公告编号：2014-019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

2

、

本次会议议案

（

一

）

-

（

六

）

均属于普通议案

，

议案

（

七

）

属于特别议案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4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2

、

网络投票时间

：

2014

年

4

月

21

日

-2014

年

4

月

22

日

其中

：（

1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4

月

22

日

交易日

9:30-11:30

，

13:00-15:00

；

（

2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4

月

21

日

15:00-2014

年

4

月

22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

二

）

现场召开地点

：

福建省南安市南美综合开发区公司

9

楼会议室

（

三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

、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

四

）

召集人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

：

黄天火董事长

（

六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

》

的规定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共

39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130,448,73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71,800,000

股的

75.9306%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7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28,800,

10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71,800,000

股的

74.9710%

。

3

、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32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648,

63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171,800,000

股的

0.9596%

。

4

、

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

5

、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6

、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情况

（

一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9,718,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403%

；

反对

185,16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9%

；

弃权

545,00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9,718,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403%

；

反对

185,16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9%

；

弃权

545,00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9,718,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403%

；

反对

185,16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9%

；

弃权

545,00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9,718,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403%

；

反对

185,16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9%

；

弃权

545,00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

。

（

五

）

审议通过了

《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9,718,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403%

；

反对

730,168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97%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六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29,718,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403%

；

反对

185,16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9%

；

弃权

545,00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

。

（

七

）

审议通过了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29,718,566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4403%

；

反对

185,16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的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19%

；

弃权

545,003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

包含网络投票

）

所持有

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78%

。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

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四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范顺科

（

王昕代为述职

）、

梁世斌

（

兰涛代为述职

）、

王志强

、

王昕

、

兰涛向本

次股东大会作了

2013

年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 《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全文于

2013

年

3

月

29

日刊登在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江日华

、

常晖

（

三

）

结论性意见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

、

备查文件

1

、

201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

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4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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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4

年

4

月

22

日

（

星期二

）

上午

9

：

30

2

、

召开地点

：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苏桐路

37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方式

4

、

召集人

：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董柏 董事长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有

4

人

，

代表股份

145,993,155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49%

。

2

、

公司部分董事

、

全体监事和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对提案逐项进行了审议

，

并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

各项提案表决结果如

下

：

（

一

）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45,99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二

）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145,99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三

）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145,99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四

）

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确认

，

2013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106.96

万元

，

2013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

（

母公司

，

下同

）

净利润为

1,

783.59

万元

。

提取

10%

法定盈余公积金

178.36

万元

，

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605.23

万元

。

2013

年年初未分配利润为

20,570

万元

，

加

2013

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1,605.23

万元

，

2013

年度期末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22,175.23

万元

。

由于当年实现的每股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低于

0.1

元

，

根据

《

公司章程

》，

2013

年度公司不

进行利润分配

，

也不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

同意

145,99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五

）

关于续聘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公司决定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本公司

2014

年度会计报

表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

，

支付其

2014

年度报酬由董事会掌握在

140

万元以内

，

并由公司承

担审计期间有关人员的差旅费

。

同意

145,99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六

）

关于制定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

的议案

。

同意

145,99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

七

）

2013

年度提取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

同意

145,993,155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

，

独立董事顾忠泽先生代表本人

、

郑培敏先生

、

肖波先生

、

顾忠泽先生四

位独立董事进行述职

，

向股东大会提交了

《

独立董事

2013

年度述职报告

》，

对

2013

年度公司

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

发表独立意见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李国兴

、

蔡明 律师

3

、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 年 4 月 23日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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